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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5_9F_8E_E5_c61_93552.htm 为保证注册城市规划师

执业资格制度的顺利实施，根据《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

制度暂行规定》的有关精神，经研究决定，对长期从事城市

规划工作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

的认定，具体办法如下： 一、认定范围： 从事城市规划编制

、审批，城市规划实施管理，城市规划咨询等相关业务工作

，1997年底以前担任建筑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人员。 二、

申报条件： 同时具备以下二项条件的人员，可申请认定注册

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 （一）学历和业务工作年限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 1、1970年以前（含1970年）城市规划专业大学本

科毕业，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15年相近专业本科毕业，

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20年。 2、1970年以前（含1970年）

城市规划专业大专毕业，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20年相近

专业大专毕业，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25年。 3、1970年以前（

含1970年）城市规划专业中专毕业，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25

年近专业中专毕业，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累计满30年。 （二）

技术资历和工作业绩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技术负责

人，主持并完成人口规模在50万以上的大城市总体规划一项

，或中、小城市总体规划2项。 2、作为技术负责人，主持并

完成大城市分区规划3项。 3、作为技术负责人，主持并完成

详细规划5项。 4、连续担任甲级城市规划设计单位副总规划

师及以上技术管理职务5年以上。 5、连续担任负责城市规划

实施管理的部门主要负责人满5年，且所担任职务对城市规划



实施管理负有直接责任。 三、认定组织： 由建设部、人事部

组成“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认定领导小组”，负责全国

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建设部城乡规划司。 四、认定程

序：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可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

经审核同意后，由所在单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附下列材料： 1、《注册城市规划师

执业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2、学历证明、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证书原件。 3、单位出具的技术资历、业务工作业

绩和职业道德证明文件。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地区、本部门的申报人员进行审核，

经本地区、本部门人事部门审核同意后提出推荐名单报认定

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认定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地推荐的

人员进行资格初审，提出拟定的人员名单，报领导小组审核

。 （四）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申请认定资格的人

员进行审核，将合格人员名单报建设部、人事部办理批准手

续。 五、上报材料时间： 请各地将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

认定申报材料于1999年7月30日前报认定领导小组办公室。实

施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后不再进行认定工作。 六、

认定要求： （一）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

组要严格按本办法确定的范围和程序要求进行审核，并对认

定人员产行总量控制。 （二）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

行职责，加强对认定工作的领导，严格认定程序，确保认定

工作的质量，对申请认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地区和个人，一

经查实，即行取消该地区或部门的申报权和个人的申报资格

。 七、凡是申请认定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的人员无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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